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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的生态环境发生

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治理污染、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就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就是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目前，我国已有的法律规范中对“法律

规定的机关”规定并不明确；对社会组织原告资格的限制较多；检察机关的起诉权利受到限制；公民能

否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还存在分歧。这些问题都在司法实践中影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进

行。需要对问题进行明确和解决，以适应环境保护社会实践的需要，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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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socialism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China’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historical, tra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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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and global changes”. The important way to control pollution and protect ecological civiliza-
tion construction is to initiate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and the premis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laintiff's subject qualification. At present, the existing legal norms in China do not have clear pro-
visions on the “organs stipulated by law”; there are many restrictions on the qualifications of so-
cial organizations as plaintiffs; the prosecution authority’s right to sue is restricted;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in whether citizens can become the subject of plaintiffs in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ese issues all affect the conduct of environ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
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and solve the problem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al practice and improve the plaintiff subject system of environ-
mental civi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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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环境污染等侵害我国民事公共利益的事例也时有发

生，并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引起我国政府以及公民的高度关注。我国立法机关不断出台法律法规，加

强立法完善。从 2012 年的《民事诉讼法》到之后对社会组织的限定以及对检察院主体资格的规定，标志

着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快速发展，法律法规逐步完善。最近的几年是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快速发

展的时期，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适应社会的发展，也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出国家对美丽

中国建设的重视。 

2. 我国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规定及其特征 

2.1.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原告主体资格制度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仅仅只是笼统规定了法律规定

的机关以及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虽然该法律条文对我国的公益诉讼是一大进步，但是

没有对法律规定的机关以及有关社会组织的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2014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五十

八条规定有关组织需满足以下条件才能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登记，以及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1]。在 2015 年的《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2]，通过对社会组织的明确，规定在我

国有七百多家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到 2017 年《民事诉讼法》中规定：检察院可以在没

有相关机关、组织提起诉讼的前提下，以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身份对环境污染案件提起诉讼。但是本法

律并没有规定公民为适格的公益诉讼主体，而是只有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时才能提起诉讼。 
从《环保法》实施以来，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我国社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的主体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并不断清晰。但是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如起诉时社会组织的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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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诉讼过程中的管辖问题，原告的诉讼请求问题、诉讼请求的内容以及法院的判决如何执行等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在司法实践中以及在法律法规的规定中不太详尽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和解决。 

2.2.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特征 

从社会利益角度来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进行的诉讼活动，这也

是和个人提起的环境私益诉讼相对的特殊的诉讼活动。因此环境公益诉讼约束的不仅仅是环境诉讼的被

告，也是约束社会大众的一种诉讼活动。因此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以下的特征： 
第一、起诉主体具有广泛性。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时候，符合条件的社会

组织、法律规定的机关以及检察院都是可以在环境诉讼没有损害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为了社会的公益目

的而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对于传统的私益诉讼来说，充分体现了环境保护诉讼起诉

主体的广泛性。 
第二、起诉目的的公益性。就像法律的价值不仅仅只是惩罚一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也

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相比于私益诉讼来说，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必须是带有“主观上为了公益诉讼”

的理念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仅仅是客观层面的公益性。 
第三、社会效果的预防性。有的环境损害并不是当时就能显现出来的，其后果具有潜伏性以及滞后

性。而当其造成严重后果的时候再进行起诉就为时已晚。因此，只要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其行为对环境保

护具有一定的潜在危险性，就可以以环境保护的诉讼理由提起公益诉讼，这也是环境诉讼预防性所在。 
第四、保护对象的综合性[3]。环境公益诉讼的保护范围包括自然环境，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以及整

个地球在内的生物圈。涉及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污染，也涉及到矿产、水流、土地、森林、空气、生活

环境等综合性的环境保护。是由多种因素组合而成的环境综合。 

3.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原告主体资格的司法实践 

虽然我国法律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规定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但是由于相关法律发

展不是十分健全，在司法实践中仍然会出现起诉主体资格问题。例如，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社会组织的

主体资格不予承认，直接驳回起诉或者不予受理；检察院在确认自己是否有起诉主体资格的过程中需要

排除其他机关以及社会组织的起诉以后才能提起诉讼，严重拖延了环境保护的时效。这些都是在司法实

践中阻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效率以及对环境保护诉讼造成障碍的行为，同样也是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

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3.1.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诉江西省鄱湖低碳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水污染环境公益诉讼案 

2019 年 6 月，南昌市中级法院接到诉讼，自然之友社会组织起诉江西省鄱湖低碳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环境污染案[4]，请求判令该公司停止排放超标的水污染物、消除一切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并且支

付对水环境造成的损害金额，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在相对应的报纸上进行环境污染公开道歉[5]。根据

相关调查：江西省鄱湖低碳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因为环境污染曾经多次环保局处罚，在 2019 年 2 月，因为

污水处理厂屡禁不止，长期超标，被生态环境部挂牌督办。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对自然之友的查询，对该起诉案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原因如下：自然

之友为民办非营利性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主要涉及固体废弃物的处理、销毁，固体废物的无害处理技术

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的教育推广工作，其业务范围并没有水污染的相关治理以及保护，不符合我国

法律规定的：起诉要与相关的业务相适应，在相关业务的范围内对环境民事公益提起诉讼。因此裁定不

予受理。社会组织自然之友对此决定提起上诉，要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南昌市中院做出的裁定，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4382


李江峰 
 

 

DOI: 10.12677/ojls.2023.114382 2665 法学 
 

并判定案件归属南昌市中院管辖。自然之友提交了 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对相似案件的判决。最高人民法

院对“所涉及的公共利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做出解释：即使起诉的主体的业务范围并没有相一致，但

是只要对大环境以及相关的环境体系有一定的牵连性就可以认定其具有一定的主体资格。据此：江西省

高院对案件做出裁定，并同意了自然之友的诉讼请求。 

3.2. 山东省聊城市检察院诉路荣太民事公益诉讼案 

2014 年至 2015 年期间，路荣太在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而以及自身不具备资格进行相关操作

的情况下，私自适用化学用品进行油桶的清洗，并且将污水排放至私自挖掘的坑洞之中，对坑洞四周的

水环境以及土壤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污染[6]。根据相关群众的举报，周村区公安分局对相关现象进行走访

调查以及实地探索，并搜集相关证据。以路荣太涉嫌环境污染罪进行拘留逮捕，并移交相关检察院提起

公诉。 
淄博市检察院根据查询，确定没有相关的社会组织以及机关对本案提起诉讼，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淄博市检察院对本案享有诉讼权利。2017 年，淄博市检察院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环境污染公益诉

讼，请求判令：路荣太对造成的环境污染恢复原状，支付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费用以及承担本案的诉

讼费。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院拥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本案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路荣太在没有相关资质以及合理措施的情况下进行作业，对环境造成污染。判定

路荣太支付相关的费用以及环境修理费共计 3.84 万元。 

3.3. 案例统计分析 

从上述案例中不难看出，在司法实践中社会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仅需要符合主体要件，同

样要符合经营范围的要件。在检察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还需要对提起的主体进行顺位审查，在没

有其他主体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时才能符合起诉法院受理的起诉主体。 
纵观我国近几年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力量包含

两个部分：一是环保组织，二是检察机关。显然公民并不是提起诉讼的适格的主体，但是公民作为社会

最广大群体是否应该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有待讨论。此外，除了法律条文的规定以外，在司法实践

中对环保组织的审查更是严格。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环保组织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将会逐

渐减少，再加上资金的限制，最终将严重挫伤社会组织的起诉积极性，其发挥的能量远未达到社会组织

应该达到的水平。因此我们更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来更好的解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问

题。 

4.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存在的缺陷 

4.1. “法律规定的机关”含义不明确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可以由“法律规定的机关”提起，但是迄今为止我国法律

并没有对此概念进行明确，这就导致相关机关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时候，“法律规定的机关”难以确

定，对环境公益诉讼造成极大的障碍。例如：环保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作为原告提

起诉讼，因为环保机关的职能就是监督破环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环保机关在知悉环境受到污染时提起

环境诉讼一方面是对自己本身职能的行使，另一方面也能节约司法资源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是我国的法

律有明文规定的只有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检察机关；有起诉资格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7]。对“法律规定的相关机关”能否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没有明确的限定。原告主体资格是否应该有政府

部门的相关机关值得我们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来完善。法律规定的不清楚，相关组织可能不知道自己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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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讼的资格而不敢提起诉讼，或者有起诉权的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人民法院甚至可以依据法律没

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而对案件拒绝受理。 

4.2. 社会组织的认定标准范围小 

社会组织要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首要问题就是对社会组织的原告主体资格进行审核，以确定社会

组织是否可以提起诉讼。从最初系统的规定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到之后法律对社会组织提起

环境公益诉讼进行了一系列条件限定，规定在我国有七百多家社会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可以成为

原告。但是据了解，在 2008 年我国的社会团体组织总数就有三千多家，那么从三千多家减少到七百多家

无疑是对社会团体起诉条件的限缩。例如：在上述的“自然之友诉鄱湖低碳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水污染案”

中，自然之友提起的诉讼被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提起诉讼的社会组织与被起诉的公司不存在相关的

业务而裁定不予受理。这就反映出当下的社会组织起诉难问题。据统计，我国法律规定有资格的社会组

织可以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后，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社会组织提起诉讼。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法

律确定了相关社会组织的起诉权限，但是我国的社会组织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忱

和关注。究其原因有很多，比如我国相关法规规定社会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过程中不得盈利[8]、司法机

关的不予立案严重挫伤了社会组织的起诉热情，影响了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成长与发展。所以我

们要对社会组织的资格进行扩展，以及对社会组织采取资金支持、允许盈利等方式激发主体活力。充分

发挥社会组织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作用。 

4.3. 检察机关的原告主体顺位问题 

根据 2017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在没有其他前述法律规定的机关以及社会组织提

起诉讼的前提下，可以作为原告对环境公益案件提起诉讼[9]。如上述“路荣太环境污染案”中，在淄博

市检察院提起诉讼的时候需要的前置条件是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查，在确定没有其他法定机关以及社

会组织起诉的条件下才能确定检察机关是适格的原告，可以对案件提起诉讼。虽然这已经是对 2012 年《民

事诉讼法》的新的发展，立法者考虑到检察机关需要监督法律的实施以及对案件诉讼保持合理的克制，

更多的发挥社会组织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的作用。但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检察机关应该更好的发挥

自己的作用，在发生侵害环境事件中应该及时准确的对案件提起诉讼，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一方面，

环境案件是具有时效性的，在环境污染案件中，我们要保证环境案件的及时修复，对环境造成的损害要

更少更小，这样才能及时止损，更好的修复环境。另一方面，检察机关相比于社会团体以及其他机关，

具有更多的优势，例如调查的权力，搜集证据的权力，提起诉讼的便捷性，以及在诉讼结束以后对环境

更好的修复能力，也进一步防止了修复不到位以及表面工程的问题。因此检察机关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原告主体资格的顺位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4.4. 限制公民的原告主体资格 

很多人认为只把“有关机关以及有限的社会组织”设为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原告主体范围过窄，应该

将相应的主体范围更加扩大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主体

需要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在这种规定下，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只有在自己的利益范围内才

能对案件进行起诉并要求法院裁决。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在公益诉讼上的权利却被排除在外。目前，在

学界呼声最高的就是公民的公益诉讼的原告的主体资格。立法者将公民主体资格排除在外，更多的是担

忧诉讼泛滥。但是环境利益作为种公共利益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公民作为与环境之间有密切关系的主体，

是受环境影响最直接的社会团体，更容易、更便捷的监督环境公益是否受损的情况。如果将公民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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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限制在“举报”的环节，那么会挫伤公民的积极性，以及对诉讼效率产生影响。此外，根据社会信托

理论。公民将自己的监督权授权委托给政府机构，但是并不意味着公民已经失去了相关的权利。相反，

在政府怠于履行此项权利而造成环境污染的时候，公民就有权对政府和环境污染案件进行监督和诉讼。

因此公民是否应该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将公民作为适格的诉讼主体是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发展过程的重大进步。 

5.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完善建议 

5.1. 明确“法律规定的机关”范围 

明确《民事诉讼法》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含义以及范围，能够切实保障公益诉讼制度的落实。首

先是“法律”一词。我们要明确法律的范围，这里的法律是指属于法律阶层的法律还是指所有的法律规

范和法律文本，这个范围需要进行明确，以防止在司法实践中扩大或者缩小解释造成的实践问题。其次，

应该从法律的立场对符合起诉资格的行政机关加以确认。行政机关，特别是环保机关，本身就具有环保

的功能和属性。环保行政机关拥有起诉权并不会使得司法权和行政权相互混合。因为行政机关在环境公

益诉讼中已经不是作为行政法的人员，而是作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人员。它可以有效的弥补行政权在

某方面的缺失，例如，行政法在环境行政处罚方面有严格的限制，有时候这种处罚并不能和环境污染相

匹配，处罚的罚款与修复环境污染的花费相差巨大。其次，环保机关在人员配置，调查取证，证据搜集，

设备检测等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因此行政机关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以更好的执行环

境保护机关职权，更好的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10]。 

5.2. 减少社会组织的限定 

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社会组织的限定的扩大是激发社会组织起诉活力的重要方式。通过对社会

组织的范围扩大，提高其诉讼热情。首先，对社会组织的资格，我们扩大社会组织的范围，减少社会组

织的限定。例如：规定只需要在市级以上进行登记，以及社会组织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不得以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为手段进行牟利行为，将五年的事件限制改为三年等。这样就能扩大社会组织的主体范围，

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保护环境的诉讼中来。再次，政府可以设立专业的资金账户，对社会组织提的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在其所支付的资金以内的范围提供支持。在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诉讼之后，可以对过程中需

要的资金进行申请，符合条件的可以进行资金支持起诉。以此调动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起诉的积极性，不

会使得在败诉之后还会减少资金损失。最后，法律规定社会组织禁止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牟利，那么

就会限制社会组织对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热情。因此我国的相关法规可以规定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中，在环境修复完成以后的资金内有根据的对社会组织进行分配，以提高社会组织积极性。通

过对社会组织原告主体资格的扩展，以及对社会组织进行资金支持和奖励，来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5.3. 提升检察院的起诉主体顺位 

《民事诉讼法》将检察院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范围，但是也对其原告主体资格做出限

定。检察院作为法律规定国家司法监督机关，是国家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我

们应该将检察院的地位上升到一个主要地位[11]。首先，检察院始终都是各种诉讼过程中的主要机关，它

对于起诉的程序、证据的搜集、诉讼的要求和执行都是比较熟悉和健全的，而公民、社会组织对于证据

的搜集，起诉的程序都比不上检察院的专业性。特别是环境诉讼中，由于环境污染的主体具有特殊性，

使得公民、社会组织对污染主体的信息和污染的证据难以搜集的更全面。其次，检查机关在诉讼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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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中，拥有公民、其他社会组织所没有优势——国家强制力。因为执行难也是诉讼中所面临中的

难题，检察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拥有社会公信力，司法权威性，在诉讼结束的执行过程中，司法机关

有更多的资源对环境进行修复和评估。因此，检察机关作为适格的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不应该在

其它组织没有提起诉讼的时候才能提起诉讼，而是应该在其他主体提起诉讼的时候，考虑将案件移送给

检察院进行起诉和执行[12]。通过加强检察院的法律地位和法律顺位，对环境进行监督和保护，从而更好

的保护环境公共利益。 

5.4. 公民作为原告主体的可行性 

虽然在目前而来，公民作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主体在法律中是禁止的，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法律

所需要完善的地方。公民作为社会的主体，对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面对复杂的环境保护态势，

仅仅只是社会组织、检察院等组织就显得捉襟见肘。公民是社会监督的组成部分，将公民作为原告主体

可以和其他的主体相互补充，更高效的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根据我国的《宪法》以及《环保法》，公民

拥有环境保护的监督权，虽然没有指明对环境保护可以提起诉讼，但是也为其诉讼埋下了伏笔，我们可

以对其进行发展，赋予公民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一方面，近年来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以及保护社会公

共利益的意愿提高，为公民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提供了基础。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作为公民主体，

一切有损于国家公共利益的行为都要敢于作斗争，通过法律的途径更好的维护这些基本权益[13]。另一方

面，通过公民对环境保护的监督，营造一种以公民为普遍监督，社会组织为重要监督方式，国家机关为

兜底机关的合力监督保障方式，更好的保护环境利益。公民通过直接起诉的方式对侵害国家公共利益的

行为进行诉讼，以此实现对我国各项事务的监督，同时也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6. 结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地方政府对政绩观的重视，其必然会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的

重要性。但是环境的恶化反而会影响社会的发展。基于此，加大环境资源的保护力度已经迫在眉睫。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保护环境的有力措施，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首要问题。只有完

善原告主体资格，才能在司法实践中更好的发挥原告主体作用，确保诉讼的顺利进行。本文通过对环境

民事公益诉讼司法案例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在司法实践中，诉讼主体的确定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法律

法规将“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作为适格的起诉主体，但是“法律规定的其他机关”的范围并未明确，

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分析。政府行政机构作为环境保护的行政机构，其理应可以作为起诉的主体。法律对

社会组织的认定范围过小，可以通过对社会组织的范围扩展以及资金的支持提高社会组织的起诉积极性。

在现有的法律基础上对检察院的起诉主体顺位进行提升，以彰显检察院作为法律规定的监督机关的权力，

从而更好的保护环境。增加公民起诉主体，通过公民监督方式保护环境，达到弥补法律监督以及社会组

织监督的不足。笔者通过上述措施的表述以期望达到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目的，从而更好

的保护环境，建设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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